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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DATEL NETWORKS HOLDINGS LIMITED
愛 達 利 網 絡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在百慕大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 份 代 號 ： 八 ○ 三 三

申 請 歐 洲 公 司 破 產 的 呈 請

董事會宣佈，於二○○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荷蘭稅局已向荷蘭法院申請宣告歐洲公司破

產。

董事會宣佈，於二○○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荷蘭稅局(De ontvanger van de belastingdienst/

Holland-Noord)已向荷蘭法院 (Rechtbank Amsterdam)申請宣告歐洲公司破產。該申請的理

據為其未繳交薪俸稅及社會保障供款。儘管有破產申請，歐洲公司正與其於荷蘭及德意志

聯邦共和國的附屬公司的債權人商討解決所有未償還負債的辦法。倘並無解決方案，則董

事會預期歐洲公司將宣告破產。

於截至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歐洲公司已出售其於主要營運附屬公司

Voxtel Finland Oy（於芬蘭共和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於被出售前為本公司的間接附屬公

司）、Servicios Telefónicos de Audiotex, Sociedad Anónima（於西班牙王國註冊成立的有限

公司，於被出售前為本公司的間接附屬公司）及TeleConcept Multimedia B.V.（於荷蘭註冊

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附屬公司）的若干資產權益。歐洲公司被視為本集團已終

止的業務，因此，董事會預期歐洲公司破產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及經營狀況造成任何重大

不利影響。

本文件為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7.27（一）(b)條刊發。

釋義

「本公司」 指 Vodatel Networks Holdings Limited（愛達利網絡控股

有限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的董事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

司

「創業板」 指 由聯交所營運的創業板市場

「《創業板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不時制訂的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不適用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

「荷蘭」 指 荷蘭王國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歐洲公司」 指 Teleconcept-Multimedia N.V.，於荷蘭註冊成立的有限

公司，為本公司擁有60%權益的間接附屬公司

承董事會命

主席

José Manuel dos Santos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二○○七年六月七日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José Manuel dos Santos 崔世昌

嚴康 盧景昭

關鍵文 馮祈裕

羅嘉雯

本文件（各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
料。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一、本文件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
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份；二、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文件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導；及三、
本文件內表達的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並以公平合理的基準和假設為依據。

本公佈將於刊登日期後在聯交所為創業板設立的互聯網網頁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一頁內
刊登（自刊登日期起計最少七日）及於www.vodatelsys.com刊登。

*　僅供識別


